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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12 年的《選民登記冊》已於 1 月 16 日至 25 日完成展示，

期間行政公職局並未有收到利害關係人因應選民登記冊內資料倘

存錯漏而提起的聲明異議。  

在選民登記冊完成展示後，行政公職局已於日前上載法人選

民清單至選民登記網站 www.re.gov.mo/pclista2012/，其內除載有

被登錄於 2012 年 1 月完成展示選民登記冊內法人選民的名稱、會

址、聯絡方式及其代表的姓名外，還標示了法人選民的登記狀況，

以供查閱。  

資料變更請辦理更新手續  

行政公職局呼籲法人選民的負責人查閱有關清單並確認所登

記資料的準確性，如果法人選民的會名、會址、聯絡方式或指派

的代表變更，請及早到行政公職局辦理相關手續，以便更新有關

的登記資料。而會名或會址變更以政府公報刊登的為準。  

除了行政公職局，法人選民還可到政府綜合服務大樓及市民

服務中心辦理更新資料手續，辦公時間為星期一至星期五早上九

時至下午六時，中午不休息。  

法人選民登記的統計資料  

被登錄於 2012 年 1 月份展示  
法人選民登記冊的法人選民總數  界別  

處於中止狀態  處於註銷狀態  維持有效  

工商、金融界  1 4 103 

勞工界  0 2 66 

專業界  2 8 53 

社會服務界  19 27 141 

文化界  12 36 152 
教育界  3 3 25 
體育界  28 116 172 

總數  65 196 712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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處於中止登記效力狀態的法人選民再次欠交報告將被註銷  

2012 年選民登記冊完成展示之日起，共有 65 個法人選民因

欠交年度總結報告被依法中止登記效力。根據現行《選民登記法》

第 34 條第 1 款的規定，欠交年度總結報告的法人選民在首次欠交

後 5 個曆年內再次欠交，便會導致在再次欠交後翌年被中止選民

登記的效力。  

按照所屬界別委員會的資料，該等法人 2011 年未有依法提交

年度總結報告，而 2009 或 2010 年亦有一次欠交的記錄，因此其

選民登記的效力自 2012 年的選民登記冊完成展示之日起中止。  

倘被中止了選民登記效力的法人 2012 年依法提交年度總結

報告，其選民登記的效力將於 2013 年的選民登記冊完成展示之日

起獲得恢復；否則，登記效力將會被依法註銷。  

因欠交年度總結報告被依法註銷登記效力的法人選民確認同時失效  

2012 年選民登記冊完成展示之日起，共有 188 個法人選民因

欠交年度總結報告被依法註銷登記效力。根據現行《選民登記法》

第 35 條第 2 款的規定，法人自登記效力被中止的 5 個曆年內再次

欠交年度總結報告，其選民登記自下一個選民登記冊完成展示之

日起註銷。  

按照所屬界別委員會的資料，該等法人分別於 2009 年 , 2010
年及 2011 年欠交年度總結報告。因此，其選民登記的效力自 2012
年的選民登記冊完成展示之日起註銷。  

根據同一法規第 31 條第 1 款規定，即使社團已獲確認，其確

認的有效性還須取決於每年依法提交年度總結報告。在此前提

下，結合第 34 條至第 36 條的規定，社團因沒有遵守提交年度總

結報告的規定而被註銷選民登記的効力（第 35 條第 2 款），將導

致其確認失效。  

倘該等法人擬再次作選民登記，必須遵循《選民登記法》第

26 條及續後數條的規定。即必須按該法規第 29 條的規定，重新

向行政長官申請確認，在獲得確認後至少滿 4 年可重新辦理法人

選民登記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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除此之外，還有 2 個法人選民因修改章程不獲確認被註銷，1
個法人選民因轉換界別申請獲得確認而原來界別確認失效被註

銷，以及 5 個法人選民因代表不符法律規定，經通知後未作出更

正 被 註 銷 ， 詳 見 選 民 登 記 網 站 的 法 人 選 民 清 單

www.re.gov.mo/pclista2012/。  

如有任何查詢，歡迎於辦公時間致電 89871704 或使用 24 小

時諮詢服務熱線 88668866（非辦公時間提供電話錄音服務）。  


